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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警严查致死致祸交通事故背后责任

今年已刑拘5名运输企业负责人

□黄荣 张丽 崔虹 龙羽

一、 单用途预付卡资金管理难

题的原因分析

调研发现，目前上海市预付卡（例如生活中

常见的美容美发卡这些先交费、 后消费的预付

费消费模式中所使用的卡） 资金监管主要存在

四方面问题：监管对象数量少，信息披露不足，

发卡主体失信成本低，资金保障措施难以落实。

（一）监管对象数量少的原因分析

这一现象与预付卡市场的迅速发展有所关

联。在商务部九号令出台之前，预付卡行业内部

主要为消费者与商家的契约关系， 都由消保法

进行规定，除零售等纠纷比较突出的三大行业，

其他的行业均因彼时尚未凸显预付卡发展势头

而没有纳入调整范围。

（二）信息披露不足的原因分析

目前， 缺乏统一的监管信息平台是信息披

露不足的主要原因。以上海为例，在上海市单卡

协会曾经试图实现的余额信息在线查询功能中

能够一窥信息平台的雏形。但是，具体信息来源

的保障， 信息真实性的核查以及公开主体的职

权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对有益尝试

的肯定与阻碍因素的回顾无疑是构建成熟监管

信息平台的基础。

（三）发卡主体失信成本低的原因分析
当下我国并没有将发卡方的信用状况与预

付卡市场的准入或退出机制相挂钩， 企业失信

成本较低。 我国立法中存在着侧重于行政监督

及处罚，而民事侵权补偿的力度不足的问题。行

政处罚的款项最终需要上缴国库， 却无法使权

益受损消费者受益。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也会

使部分发卡主体铤而走险。 我国并未建立预付

卡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其他预付卡信用档案的现

实也有损监管部门对发卡主体的震慑力。

（四）资金保障措施难以落实的原因分析
就银行存管措施而言， 目前银行能采取的

监管手段有限，主动监控职能未被明确赋权。同

时， 消费者的资金常常被发卡主体隐匿于其他

账户，银行能够管控的资金数额有限，业务利润

的局限也不利于银行积极参与资金保障工作。

就履约保证保险措施而言， 发卡主体与保

险公司都有其顾虑。一方面，履约保证保险相对

于其他资金保障措施来说费用较高，审查更严，

使得发卡主体担忧其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当前

保险机构接受的投保数量与金额都十分有限，

相对于预付卡行业的高风险性， 无疑会削弱其

推广履约保证保险的积极性。

二、 单用途预付卡资金监管对

策建议

（一）事前监管

首先， 监管对象范围的拓宽应从行业与类

别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体育、健身、教育、旅游、

交通等新兴行业， 都应纳入监管范围。 另一方

面， 上海市当下的预付卡发卡商家不仅包括各

类连锁商户与集团商户， 也包括数量与发卡规

模都十分可观的个体工商户与合伙企业。因此，

个体工商户与合伙企业也应纳入监管对象。

其次， 各部门应当通力合作。 上海市商务

委、上海市单卡协会、上海市工商局与上海市消

保委整合相关资源， 在单用途预付卡工作方面

加大协作力度。同时，上海市商务委与行业协会

应当持续推进合同示范文本制定工作， 作为消

费者宣传普及工作的重要一环。

（二）事中监管

第一，应构建协同监管信息平台。信息披露

不足的解决需要结合信息化手段， 建立统一的

协同监管平台。调研组认为，协同监管平台的主

管部门应始终为商务部门， 但其建设与维护可

引入行业协会、银行业、保险业与第三方支付公

司的力量。一方面，行业协会可协助企业完成联

网对接工作，帮助企业完成关于章程、协议、财

报、营业执照等资料的备案。 同时，协会能够参

与资金监管与预审工作、信用评估报告的制定、

评估等，协助核实监管数据。另一方面，银行业、

保险业加入后可以将其银行存管、 履约保证保

险的实际信息提供给平台， 完善企业的资金管

理档案； 有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则可以

凭借其运营收银、 收单系统的与信息管理系统

的经历与技术储备参与平台的搭建与维护，同

时向企业提供其他的增值服务，实现共赢。

第二，加强资金保障措施的落实。 首先，针

对银行存管措施， 目前已有部分银行有创新的

托管意愿，本组建议在上海率先开展试点工作。

地方法规应推出银行托管的监管创新路径，授

权银行对关联账户进行次一等级管理， 监管其

资金异常情况； 将监管报告频率由每季度一次

提高到每月一次， 及时将监管信息上传协同监

管平台，提供有效的预警。 其次，针对履约保证

保险措施， 目前的被保险企业必须在政府相关

部门登记备案， 备案工作的持续推进是保险推

广的前提条件。对于备案企业来说，保险公司的

审查与费率是阻碍他们选择履约保证保险的原

因。但是，如果法律持续推动履约保证保险的落

实，并辅以协同监管平台等信息披露手段，保险

公司在法制健全化、信息透明化、投保规模化的

情况下会主动提供更价廉、更优质的保险服务，

从而实现 “投保规模化———削减费用———降低

投保门槛———投保规模化”的良性循环。

（三）事后监管

第一， 建议加大对违法违规发卡主体的处

罚力度。目前，执法部门对单卡各类违规行为的

最高处罚是3万元。 对一个发卡金额动辄百万、

千万的企业而言，处罚金额太低，无异于隔靴搔

痒。 因此，应当提高处罚额度，并结合市场检查

执法力度的加强，以其震慑不合规商家。

第二，建议完善信用档案。建立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 通过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标明

对该严重失信行为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信息。 该信息应

通过其他渠道加强宣传， 具体又规范地用信用

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首先，建议在企业或发卡

营业点的前台或其他显眼的地方公示企业信用

情况，并通过媒体宣传加强消费者安全意识。其

次， 建议在统一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的标识设计

中加入信用标识部分， 并借助现有单用途预付

卡服务平台提供线上查询服务。最后，应在商务

委与单卡协会的网络平台定期宣传推介高信用

值商家，增强经营者主动进入监管平台的动力。

为预付卡戴上“紧箍咒”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卡资金管理制度研究

【内容摘要】 近年来， 单用途预付卡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但

与此同时， 其实际发行与使用中存在的资金安全风险日益突出。 因此， 本组针对上海市

人大法工委、 商务委、 工商局、 消保委、 单用途预付卡协会等机构， 各行业的单用途预

付卡发卡主体， 消费者， 保险机构、 银行等主体展开调研。 在调研基础上， 借鉴域外成

功经验提出了从事前、 事中、 事后三方面入手加强单卡资金管理的建议， 着重于构建协

同监管信息平台与落实资金保障措施， 力求对单卡资金安全保障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 单用途预付卡 资金保障措施 协同监管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近年来，大型货运车致人死亡

的有责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交

通安全主体责任，上海公安交警部门不断加

大对大型货运车的执法管理。 据统计，今年

1 月以来本市已有 5 名运输企业负责人因

未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被刑拘。 下一步，

本市交警部门将联合市绿化市容管理局、市

城管执法局制定出台渣土车企业市场退出

机制，对严重隐患企业予以市场清退。

2018 年 12 月 14 日， 松江区松汇路玉

树路路口发生一起土方车与电动自行车相

撞的交通事故，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王女士

当场死亡。当天 13 时许，彭新驾驶土方车在

松汇路玉树路路口右转时，将驾驶电动自行

车正准备直行通过该路口的王女士卷入了

车底。 面对惨烈的事故现场，驾驶员跪在自

己的车轮前懊悔不已。 事故发生后，公安交

警部门立即展开事故现场勘查以及对涉事

企业履行交通安全管理义务的深度调查工

作。经查，该企业交通安全管理制度缺失，未

落实企业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等问题。对

此，安全管理负责人杨荣也因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被刑拘。

据了解，近期，上海交警总队结合岁末

年初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和 “百日安全行动”

的推进，制定了一系列最严措施，严查严处

货运车违法：对上路行驶的渣土车，一律拦

截检查；对安全装置缺失的渣土车，一律督

促整改；对涉嫌犯罪的企业负责人，一律追

究刑责。

公安交警部门表示，今后将通过继续提

高公安交警的“见警率”和“管事率”，最大限

度把警力摆到路面，对上路行驶的每一辆重

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对于现场拦截的大型

货运车辆，民警将严格检查，对于渣土车则

还要检查《处置证》，并核对车辆号牌、使用

期限、运输线路。同时，深入企业内部查找存

在的安全管理问题， 利用 GPS 动态监控等

技术手段，及时查处重型货车、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不按规定路线、 时间通行等违法行

为，常态化深入违法车辆所属企业进行监督

检查，并集中处罚一批道路交通安全主体责

任不落实的企业。

此外，本市交警部门还将联合市绿化市

容管理局、市城管执法局制定出台渣土车企

业市场退出机制，对严重隐患企业予以市场

清退。 对发生有责死亡交通事故的企业，依

法强力追责，对负有责任的企业负责人以及

安全管理人员溯源追责， 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企业

责令整改，必要时责令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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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调研成果选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根据《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第

三期建设规划 （2018-2023）》，上海轨道交

通网络将达到 24 条线路约 1000 公里规模，

这是记者从申通地铁集团获知的消息。昨天

下午，为了进一步了解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情

况， 从而在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精

准建言献策，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

会来到申通地铁集团，开展“本市轨道交通

运营情况”专题考察，并向奋斗在基层一线

的地铁员工表示慰问和敬意。

在座谈会上，申通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9 年， 上海计划完成投资 301 亿

元，车站封顶 32 座、盾构 74 公里，轨道铺设

122 公里、旁通道完成 56 座，届时，上海轨

道交通网路将达到 24 条线路约 1000 公里

规模。 此外，申通地铁集团将推进实施 6 项

管理制度共 27 项管理措施，通过“全球眼”

实时监测平台实施远程诊断和专家分析，不

断完善地铁应急抢险队伍和资源布局，进一

步增强工程应急处置能力。

沪轨交网络将达近千公里规模
市政协考察本市轨道交通运营情况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胡巧玲

本报讯 近期，奉贤区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到了奉贤某螺栓螺帽厂拖欠工人的 52 万

余元工资款，圆了几十位工人“年底拿到钱，

回家好过年”的民生愿望。

奉贤区某螺栓螺帽厂因经营不善，导致

厂内 50 多位工人共计 52 万余元的工资款

发不出。 工厂法定代表人李某不见踪迹。 奉

贤区人社局出具行政处理决定后向法院申

请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干警对

被执行人财产开展实地调查，发现公司唯一

的财产就是一大批废旧的机器设备和螺帽

零件，便对该批设备依法查封，并计划启动

拍卖评估程序。

拍卖成交后， 李某阻碍政府拆迁厂房，

导致设备移交可能延迟。 为此，奉贤法院在

当地镇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与当地派出所公

法联动，开展强制执行，终于顺利将机器设

备移交给买受人。 目前，本案已顺利执行完

毕，拍卖款已转到区人社局，并由该单位将

工资陆续发放到工人们手中。

“执行法官帮我们拿回血汗钱！ ”
奉贤法院圆工人“回家好过年”民生愿望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马硕

本报讯 近日，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审查逮捕案件时，准确把握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对涉罪民营企业家依法准确适用

强制措施， 在惩处侵害企业权益犯罪的同

时，帮助民营企业成功挽回 200 万元的经济

损失。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1 月，犯罪嫌疑

人郑某在担任某民营企业总经理期间，利用

职务便利，指使企业财务人员，分多次将数

百万公司资金转入本人及其指定的账户，用

于归还个人或亲属债务，至案发超过三个月

未归还，造成被害民企重大经济损失。 案发

后，郑某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移送至青浦检

察院审查逮捕。

审查逮捕期间，郑某表示认罪认罚并答

应尽力退赔赃款。检察官从维护企业合法权

益的角度出发， 主动联系并了解企业诉求，

督促郑某家属积极筹款赔偿损失，最终促使

其家属退赔 200 万元，并获得了被害企业的

谅解。鉴于郑某认罪认罚、真诚悔过，积极退

赃退赔、 挽回损失并获得被害企业谅解，采

取取保候审不致影响诉讼正常进行，检察官

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捕决定，将强制措施变

更为取保候审。 同时，对办案中发现的该民

营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等内部问题，检察官

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

检察官助企业挽回200万损失


